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6號

原      告  至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啓祥  

訴訟代理人  葉張基律師

            林韋甫律師

被      告  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石千平  

被      告  陳建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126,167元，及

自民國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08,000元為被告聯旺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執行，但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

臺幣5,126,167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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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原告長期委託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由原告將原料線材先送至被告聯

旺公司工廠（下稱系爭工廠）之倉庫暫存，當原告提出委託

代工訂單後，被告聯旺公司始從倉庫提領線材至系爭工廠進

行加工，並於代工完畢後，通知原告派車將成品運送至下一

製程，原告再根據委託代工數量給付代工報酬，且原告與被

告聯旺公司每月月底會清點倉庫内暫存線材數量，以勾稽比

對被告聯旺公司之代工數量是否正確。兩造於民國113年7月

底清點倉庫内暫存線材數量為193,421.5公斤，於113年8月

線材庫量為199,498.5公斤，於113年9月線材庫量為184,39

4.5公斤。嗣原告内部人員於113年10月28日下午2點多接獲

同業告知被告聯旺公司倒閉，原告所派員工抵達系爭工廠

時，其大門已被打開，系爭工廠與倉庫内之機器、線材已遭

搬空。被告石千平為被告聯旺公司法定代理人，被告陳建木

與石千平為配偶關係，亦為被告聯旺公司實際負責人，卻共

同將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材原料席捲一空，侵占原

告線材所有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負共

同侵權行為；被告聯旺公司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

5條第1項，與被告石千平、陳建木負共同侵權行為；被告石

千平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被告聯旺公司依民法第

28條規定與被告石千平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被告陳建木

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線材所有權，被告聯旺公司依民法

第188條規定與被告陳建木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被告聯

旺公司基於代工契約，負有對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

材之保管義務及不得侵占所持有貨物之忠誠義務，卻由其使

用人即被告石千平、陳建木將線材原料席捲一空甚至盜賣至

他處，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

司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

庫内線材原料之價值為新臺幣（下同）5,126,167元【計算

式：線材數量184,394.5公斤×ll3年9月線材結料價單價27.8

元/公斤=5,126,167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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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條、第188條等規定，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提起

本訴等語，並聲明：（一）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

應連帶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

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

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

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

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

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

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

文。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

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

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

法第227條亦有明文。

四、原告主張長期委託被告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由原告將原

料線材先送至系爭工廠之倉庫暫存，當原告提出委託代工訂

單後，被告聯旺公司始從倉庫提領線材至系爭工廠進行加

工，並於代工完畢後，通知原告派車將成品運送至下一製

程，原告再根據委託代工數量給付代工報酬，系爭工廠於11

3年9月線材庫量為184,394.5公斤，因被告聯旺公司於113年

10月28日突然倒閉，原告受有線材原料所有權損害，價值為

5,126,167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委託聯旺公司生產託工派

工單、出貨單、請款對帳單、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113

年7月份線材庫存表、線材入貨單、113年8月對帳單、請款

明細表（結料重量）、出貨單、漏請款出貨單、溢出貨後請

款出貨單、113年8月份線材庫存表、113年9月線材入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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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帳單、請款明細表（結料重量）、出貨單、線材轉出單、

線材庫存表、聯旺公司所在位置、工廠内部、線材存放區彩

色照片、113年結料價格表為證（見審訴卷第19至103頁、本

院卷第65頁），被告則均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俾供本院調查或審酌，依民事訴訟

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之上開

主張，故原告存放於被告聯旺公司之系爭倉庫內線材原料18

4,394.5公斤，價值為5,126,167元，因被告聯旺公司無預警

倒閉，原告因而受有損害之事實，可資認定。

五、原告先位主張線材原料係由被告石千平、陳建木共同侵占甚

至盜賣，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等語，惟依原告所提之LINE對話紀錄（見審訴卷第31至

41頁），僅能證明於被告聯旺公司倒閉前，原告仍有與被告

聯旺公司為業務上聯繫等情，尚無法證明線材原料係由被告

石千平、陳建木所搬空侵占，故原告對此並未舉證以實其

說，則原告先位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聯旺公

司、石千平、陳建木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應

予駁回。原告備位主張被告聯旺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

賠償責任等語，因原告係委由被告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

並將線材原料於代工前先存放於系爭工廠，被告聯旺公司自

有保管線材原料之附隨義務，被告聯旺公司竟未盡保管義

務，致原告之線材原料遭人搬空，被告聯旺公司自應負不完

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聯旺公司應賠償5,

126,16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聯

旺公司應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見審訴卷第123至125頁），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先

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公

司法第28條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連

帶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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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命被

告聯旺公司負擔。

七、按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

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

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及第39

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

許之，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被告聯旺公司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自失所依據，應併駁回。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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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6號
原      告  至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啓祥  
訴訟代理人  葉張基律師
            林韋甫律師
被      告  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石千平  
被      告  陳建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126,167元，及自民國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08,000元為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執行，但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5,126,167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長期委託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由原告將原料線材先送至被告聯旺公司工廠（下稱系爭工廠）之倉庫暫存，當原告提出委託代工訂單後，被告聯旺公司始從倉庫提領線材至系爭工廠進行加工，並於代工完畢後，通知原告派車將成品運送至下一製程，原告再根據委託代工數量給付代工報酬，且原告與被告聯旺公司每月月底會清點倉庫内暫存線材數量，以勾稽比對被告聯旺公司之代工數量是否正確。兩造於民國113年7月底清點倉庫内暫存線材數量為193,421.5公斤，於113年8月線材庫量為199,498.5公斤，於113年9月線材庫量為184,394.5公斤。嗣原告内部人員於113年10月28日下午2點多接獲同業告知被告聯旺公司倒閉，原告所派員工抵達系爭工廠時，其大門已被打開，系爭工廠與倉庫内之機器、線材已遭搬空。被告石千平為被告聯旺公司法定代理人，被告陳建木與石千平為配偶關係，亦為被告聯旺公司實際負責人，卻共同將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材原料席捲一空，侵占原告線材所有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負共同侵權行為；被告聯旺公司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與被告石千平、陳建木負共同侵權行為；被告石千平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被告聯旺公司依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石千平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被告陳建木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線材所有權，被告聯旺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被告陳建木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被告聯旺公司基於代工契約，負有對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材之保管義務及不得侵占所持有貨物之忠誠義務，卻由其使用人即被告石千平、陳建木將線材原料席捲一空甚至盜賣至他處，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司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材原料之價值為新臺幣（下同）5,126,167元【計算式：線材數量184,394.5公斤×ll3年9月線材結料價單價27.8元/公斤=5,126,167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88條等規定，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一）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連帶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亦有明文。
四、原告主張長期委託被告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由原告將原料線材先送至系爭工廠之倉庫暫存，當原告提出委託代工訂單後，被告聯旺公司始從倉庫提領線材至系爭工廠進行加工，並於代工完畢後，通知原告派車將成品運送至下一製程，原告再根據委託代工數量給付代工報酬，系爭工廠於113年9月線材庫量為184,394.5公斤，因被告聯旺公司於113年10月28日突然倒閉，原告受有線材原料所有權損害，價值為5,126,167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委託聯旺公司生產託工派工單、出貨單、請款對帳單、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113年7月份線材庫存表、線材入貨單、113年8月對帳單、請款明細表（結料重量）、出貨單、漏請款出貨單、溢出貨後請款出貨單、113年8月份線材庫存表、113年9月線材入貨單、對帳單、請款明細表（結料重量）、出貨單、線材轉出單、線材庫存表、聯旺公司所在位置、工廠内部、線材存放區彩色照片、113年結料價格表為證（見審訴卷第19至103頁、本院卷第65頁），被告則均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俾供本院調查或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之上開主張，故原告存放於被告聯旺公司之系爭倉庫內線材原料184,394.5公斤，價值為5,126,167元，因被告聯旺公司無預警倒閉，原告因而受有損害之事實，可資認定。
五、原告先位主張線材原料係由被告石千平、陳建木共同侵占甚至盜賣，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依原告所提之LINE對話紀錄（見審訴卷第31至41頁），僅能證明於被告聯旺公司倒閉前，原告仍有與被告聯旺公司為業務上聯繫等情，尚無法證明線材原料係由被告石千平、陳建木所搬空侵占，故原告對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先位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備位主張被告聯旺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因原告係委由被告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並將線材原料於代工前先存放於系爭工廠，被告聯旺公司自有保管線材原料之附隨義務，被告聯旺公司竟未盡保管義務，致原告之線材原料遭人搬空，被告聯旺公司自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聯旺公司應賠償5,126,16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司應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見審訴卷第123至125頁），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8條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連帶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命被告聯旺公司負擔。
七、按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及第39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被告聯旺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自失所依據，應併駁回。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6號

原      告  至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啓祥  

訴訟代理人  葉張基律師

            林韋甫律師

被      告  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石千平  

被      告  陳建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126,167元，及

自民國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08,000元為被告聯旺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執行，但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

臺幣5,126,167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長期委託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由原告將原料線材先送至被告聯

    旺公司工廠（下稱系爭工廠）之倉庫暫存，當原告提出委託

    代工訂單後，被告聯旺公司始從倉庫提領線材至系爭工廠進

    行加工，並於代工完畢後，通知原告派車將成品運送至下一

    製程，原告再根據委託代工數量給付代工報酬，且原告與被

    告聯旺公司每月月底會清點倉庫内暫存線材數量，以勾稽比

    對被告聯旺公司之代工數量是否正確。兩造於民國113年7月

    底清點倉庫内暫存線材數量為193,421.5公斤，於113年8月

    線材庫量為199,498.5公斤，於113年9月線材庫量為184,394

    .5公斤。嗣原告内部人員於113年10月28日下午2點多接獲同

    業告知被告聯旺公司倒閉，原告所派員工抵達系爭工廠時，

    其大門已被打開，系爭工廠與倉庫内之機器、線材已遭搬空

    。被告石千平為被告聯旺公司法定代理人，被告陳建木與石

    千平為配偶關係，亦為被告聯旺公司實際負責人，卻共同將

    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材原料席捲一空，侵占原告線

    材所有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負共同侵

    權行為；被告聯旺公司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

    第1項，與被告石千平、陳建木負共同侵權行為；被告石千

    平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被告聯旺公司依民法第28

    條規定與被告石千平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被告陳建木執

    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線材所有權，被告聯旺公司依民法第

    188條規定與被告陳建木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被告聯旺

    公司基於代工契約，負有對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材

    之保管義務及不得侵占所持有貨物之忠誠義務，卻由其使用

    人即被告石千平、陳建木將線材原料席捲一空甚至盜賣至他

    處，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司

    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

    内線材原料之價值為新臺幣（下同）5,126,167元【計算式

    ：線材數量184,394.5公斤×ll3年9月線材結料價單價27.8元

    /公斤=5,126,167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

    條、第188條等規定，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

    訴等語，並聲明：（一）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

    連帶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

    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

    或陳述。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

    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

    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

    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

    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

    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

    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

    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

    227條亦有明文。

四、原告主張長期委託被告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由原告將原

    料線材先送至系爭工廠之倉庫暫存，當原告提出委託代工訂

    單後，被告聯旺公司始從倉庫提領線材至系爭工廠進行加工

    ，並於代工完畢後，通知原告派車將成品運送至下一製程，

    原告再根據委託代工數量給付代工報酬，系爭工廠於113年9

    月線材庫量為184,394.5公斤，因被告聯旺公司於113年10月

    28日突然倒閉，原告受有線材原料所有權損害，價值為5,12

    6,167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委託聯旺公司生產託工派工單

    、出貨單、請款對帳單、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113年7月

    份線材庫存表、線材入貨單、113年8月對帳單、請款明細表

    （結料重量）、出貨單、漏請款出貨單、溢出貨後請款出貨

    單、113年8月份線材庫存表、113年9月線材入貨單、對帳單

    、請款明細表（結料重量）、出貨單、線材轉出單、線材庫

    存表、聯旺公司所在位置、工廠内部、線材存放區彩色照片

    、113年結料價格表為證（見審訴卷第19至103頁、本院卷第

    65頁），被告則均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俾供本院調查或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

    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之上開主張，

    故原告存放於被告聯旺公司之系爭倉庫內線材原料184,394.

    5公斤，價值為5,126,167元，因被告聯旺公司無預警倒閉，

    原告因而受有損害之事實，可資認定。

五、原告先位主張線材原料係由被告石千平、陳建木共同侵占甚

    至盜賣，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等語，惟依原告所提之LINE對話紀錄（見審訴卷第31至

    41頁），僅能證明於被告聯旺公司倒閉前，原告仍有與被告

    聯旺公司為業務上聯繫等情，尚無法證明線材原料係由被告

    石千平、陳建木所搬空侵占，故原告對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

    ，則原告先位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聯旺公司

    、石千平、陳建木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應予

    駁回。原告備位主張被告聯旺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

    償責任等語，因原告係委由被告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並

    將線材原料於代工前先存放於系爭工廠，被告聯旺公司自有

    保管線材原料之附隨義務，被告聯旺公司竟未盡保管義務，

    致原告之線材原料遭人搬空，被告聯旺公司自應負不完全給

    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聯旺公司應賠償5,126,

    16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聯

    旺公司應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見審訴卷第123至125頁），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先位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公司

    法第28條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連帶

    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命被告聯

    旺公司負擔。

七、按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

    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

    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及第39

    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

    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

    許之，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被告聯旺公司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自失所依據，應併駁回。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06號

原      告  至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啓祥  

訴訟代理人  葉張基律師

            林韋甫律師

被      告  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石千平  

被      告  陳建木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126,167元，及自民國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708,000元為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執行，但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5,126,167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長期委託被告聯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由原告將原料線材先送至被告聯旺公司工廠（下稱系爭工廠）之倉庫暫存，當原告提出委託代工訂單後，被告聯旺公司始從倉庫提領線材至系爭工廠進行加工，並於代工完畢後，通知原告派車將成品運送至下一製程，原告再根據委託代工數量給付代工報酬，且原告與被告聯旺公司每月月底會清點倉庫内暫存線材數量，以勾稽比對被告聯旺公司之代工數量是否正確。兩造於民國113年7月底清點倉庫内暫存線材數量為193,421.5公斤，於113年8月線材庫量為199,498.5公斤，於113年9月線材庫量為184,394.5公斤。嗣原告内部人員於113年10月28日下午2點多接獲同業告知被告聯旺公司倒閉，原告所派員工抵達系爭工廠時，其大門已被打開，系爭工廠與倉庫内之機器、線材已遭搬空。被告石千平為被告聯旺公司法定代理人，被告陳建木與石千平為配偶關係，亦為被告聯旺公司實際負責人，卻共同將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材原料席捲一空，侵占原告線材所有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負共同侵權行為；被告聯旺公司亦應負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與被告石千平、陳建木負共同侵權行為；被告石千平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被告聯旺公司依民法第28條規定與被告石千平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被告陳建木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線材所有權，被告聯旺公司依民法第188條規定與被告陳建木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又被告聯旺公司基於代工契約，負有對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材之保管義務及不得侵占所持有貨物之忠誠義務，卻由其使用人即被告石千平、陳建木將線材原料席捲一空甚至盜賣至他處，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司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又原告暫存於系爭工廠倉庫内線材原料之價值為新臺幣（下同）5,126,167元【計算式：線材數量184,394.5公斤×ll3年9月線材結料價單價27.8元/公斤=5,126,167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88條等規定，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一）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連帶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亦有明文。

四、原告主張長期委託被告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由原告將原料線材先送至系爭工廠之倉庫暫存，當原告提出委託代工訂單後，被告聯旺公司始從倉庫提領線材至系爭工廠進行加工，並於代工完畢後，通知原告派車將成品運送至下一製程，原告再根據委託代工數量給付代工報酬，系爭工廠於113年9月線材庫量為184,394.5公斤，因被告聯旺公司於113年10月28日突然倒閉，原告受有線材原料所有權損害，價值為5,126,167元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委託聯旺公司生產託工派工單、出貨單、請款對帳單、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113年7月份線材庫存表、線材入貨單、113年8月對帳單、請款明細表（結料重量）、出貨單、漏請款出貨單、溢出貨後請款出貨單、113年8月份線材庫存表、113年9月線材入貨單、對帳單、請款明細表（結料重量）、出貨單、線材轉出單、線材庫存表、聯旺公司所在位置、工廠内部、線材存放區彩色照片、113年結料價格表為證（見審訴卷第19至103頁、本院卷第65頁），被告則均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俾供本院調查或審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同條第1項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之上開主張，故原告存放於被告聯旺公司之系爭倉庫內線材原料184,394.5公斤，價值為5,126,167元，因被告聯旺公司無預警倒閉，原告因而受有損害之事實，可資認定。

五、原告先位主張線材原料係由被告石千平、陳建木共同侵占甚至盜賣，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等語，惟依原告所提之LINE對話紀錄（見審訴卷第31至41頁），僅能證明於被告聯旺公司倒閉前，原告仍有與被告聯旺公司為業務上聯繫等情，尚無法證明線材原料係由被告石千平、陳建木所搬空侵占，故原告對此並未舉證以實其說，則原告先位主張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告備位主張被告聯旺公司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等語，因原告係委由被告聯旺公司代工製造螺絲，並將線材原料於代工前先存放於系爭工廠，被告聯旺公司自有保管線材原料之附隨義務，被告聯旺公司竟未盡保管義務，致原告之線材原料遭人搬空，被告聯旺公司自應負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聯旺公司應賠償5,126,167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原告備位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司應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1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見審訴卷第123至125頁），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先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8條規定，請求被告聯旺公司、石千平、陳建木應連帶給付原告5,126,16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命被告聯旺公司負擔。

七、按原告陳明在執行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行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及第39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被告聯旺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自失所依據，應併駁回。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碩禧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郭力瑜

  





